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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于2015年10月27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全体监事参与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监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

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

摘要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公司财务制度规范

运作，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我们保证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为更好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强化区域战略地位，增强自身竞争优势，

不断储备研发潜力，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减原募投项目“年产1000万台套变频

电机及程控器扩建技改项目”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将其中的26,417.00万元变更

用于“惠而浦中国区总部建设项目”， 10,838.90万元用于调增“年产500万台

变频洗衣机扩建技改项目”投资额。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二 O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